
新闻公报 

立法会十四题：从事加工贸易业务的香港企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３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从事加工贸易业务的本港企业于升级转型时面对的本港税务问

题，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储税券利率（现时为年利率０．０４３３％）和判定债项利息

利率（现时为年利率８％）存在大幅差距，当局有否评估下述情况是否符

合税制的公平原则：当同一纳税人同时分别就两个个案的评税提出反对，

他在其中一个个案获无条件缓缴有关税款但最终被判败诉，而在另一个

案，纳税人须购买储税券但最终被判胜诉，纳税人须就败诉的个案支付按

判定债项利息息率计算的巨额利息，而就胜诉的个案却只能收回低微的储

税券利息；如评估的结果为符合，可否详细解释；如评估的结果为不符合，

有何补救方案； 
 

（二）鉴于当局承认，大部分获发「有条件缓缴税款令」的反对或上诉个

案必须购买储税券，当局有否评估，由于储税券利率相当低，税务局局长

颁令纳税人购买储税券时会否采取宁枉毋纵的态度；当局会否考虑将反对

个案的储税券利率订于与判定债项利息利率相同的水平，以符合公平原

则，以及使税务局局长颁令纳税人购买储税券时会采取较审慎的态度； 
 

（三）鉴于当局认为，就境外机械设备提供免税额有违「税务对称」原则，

当局可否解释，境外机械设备所产生的利润在香港须缴纳利得税，却不获

扣除免税额，这情况是否符合「税务对称」原则； 
 

（四）鉴于当局认为，就境外机械设备提供免税额有违「地域来源征税」

原则，但很多在外地设有办事处的香港企业就所有利润在香港缴纳利得

税，当局会否以「地域来源征税」原则为由，在评税时不准该等企业扣除

境外办事处的日常营运开支；如否，原因为何； 
 

（五）鉴于当局认为，若本港企业的机械或工业装置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

便不能获得有关的折旧免税额，本港企业可否就其供员工在香港以外地方

公干时使用的手提电脑、手提电话，以及来往中港的私家车辆和旅游巴士

申报折旧免税额，以及当中的原因为何； 
 



（六）鉴于从事中港运输的公司需要派遣其货车长时间往返内地各省市运

送货物，该等公司就所有利润向本港税务局课缴利得税时，可否就该等货

车申报折旧免税额，以及当中的原因为何； 
 

（七）鉴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官员曾在本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多次承诺

会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跟进《税务条例》（第１１２章）第３９Ｅ条（第

３９Ｅ条）的问题，过去三年，前者有否与后者跟进该问题；如有，跟进

的详情、时间及后者的反应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八）过去三年，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有否主动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了解第

３９Ｅ条对企业升级转型的影响；如有，有关的详情、时间和商务及经济

发展局的回应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九）过去三年，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或税务局有否就第３９Ｅ条的问题谘

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或律政司的意见；如有，谘询的详情、时间及其回应

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十）过去三年，律政司有否就有关第３９Ｅ条的事宜向其他政府部门提

供法律意见；如有，有关的法律意见的详情、提供的时间及获提供法律意

见的政府部门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十一）鉴于当局指出，在检讨第３９Ｅ条过程中已考虑工商业界、会计

界及税务专家就此课题提出的意见，当局可否公开该等意见；政府的结论

与该等意见是否一致；如否，原因为何； 
 

（十二）鉴于政府就修订第３９Ｅ条提交法案时，香港并未与其他国家签

署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当局可否详细解释为何就境外机械设备提供

免税额会出现转让定价问题及影响公平交易原则； 
 

（十三）对于港商在内地的合资或独资经营的企业获内地有关机关批准签

署「来料加工」合约，而企业按照以往的「来料加工」方式运作的个案，

税务局会否继续以５０：５０比例分摊（５０：５０）基础征税；如否，

原因为何；及 
 

（十四）鉴于根据税务局现行规定，本港企业由从事来料加工升级转型至

进料加工后，将失去机械设备折旧免税额及不获以５０：５０基础课税，

当企业放弃升级转型，并重新从事来料加工业务，该等企业可否再次享有

该免税额及根据５０：５０基础课税；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及（二）我们已分别在二○一一年三月九日及四月六日回复林大辉

议员的书面质询中，详细解释税务局局长就反对评税或上诉个案发出「无

条件缓缴税款令」或「有条件缓缴税款令」的法律依据及有关准则，并阐

述相关法理基础，指明若纳税人就反对或上诉个案获税务局局长发出「无

条件缓缴税款令」，或按税务局局长的「有条件缓缴税款令」提供银行承

诺，而纳税人最终撤回有关反对或上诉或被裁定为败诉，纳税人须按判定

债项利率就被裁定为须缴付的税款缴交利息。 
 

  一直以来，税务局均以公平、公正和专业的态度处理评税工作。税务

局局长亦会继续审慎且不偏不倚地行使法例赋予给他的有关权力。原讼法

庭及上诉法庭曾在多宗司法复核个案中，一致裁定税务局局长就反对或上

诉个案发出「有条件缓缴税款令」而要求纳税人购买储税券的决定合理。

纳税人如不同意税务局局长就发出「有条件缓缴税款令」下要求购买储税

券或提供银行承诺的决定，可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 
 

（三）、（十三）及（十四）我们已先后多次就林大辉议员的口头及书面

质询向立法会议员解释，在「进料加工」安排下的机器或工业装置完全由

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内地企业使用，以产生内地的应课税利润。若就该等

机器或工业装置向香港企业提供折旧免税额，实有违香港的「地域来源征

税」及「税务对称」等原则。 
 

  我们重申，「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两者在法人资格、内外销比

例、经营方式、货物所有权和生产设备等各方面均有基本分别。税务局会

根据上述各项事实，在评定有关香港企业的应课税利润时，采取合适的评

税准则。换言之，税务局是根据香港企业在内地从事加工贸易的实际运作

情况，而非该等加工贸易的名称，按「地域来源征税」原则评定该香港企

业的应课税利润。个别企业采用甚么经营模式是他们的商业决定，税务局

会根据每个个案的相关事实依法征税。 
 

（四）至（六）纳税人能否获得相关的折旧免税额取决于每个个案的事实。

一般而言，按照「地域来源征税」及「税务对称」原则，纳税人可就为产

生香港应课税利润而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招致的营运开支，以及为产生

该等香港应课税利润而购置的机器或工业装置（不论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

地方使用，惟若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则必须是由纳税人本身使用），根

据《税务条例》第１６条、第１８Ｆ条及其他相关条文申索扣除有关的开

支及折旧免税额。 
 

 



（七）至（十一）我们已先后多次就林大辉议员的口头及书面质询向立法

会议员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在检讨应否放宽《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

时，已考虑工商界、会计界以及税务专家就此课题所提出的意见。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亦有向我们反映业界的意见。然而，基于香港税制既有的「地

域来源征税」和「税务对称」等基本原则，以及有关转让定价的问题，我

们认为没有足够理据放宽《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的限制。 
 

（十二）我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口头质询时，已详

细解释国际社会对关联企业在跨境贸易中所涉及的转让定价问题的关注，

以及各地税务机关对此问题的取态。鉴于香港企业与内地企业在很多情况

下均属关联企业，所以我们需要从转让定价的角度审视有关放宽《税务条

例》第３９Ｅ条的建议。 
 

  在处理转让定价的问题上，香港与其他地区在商讨全面性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全面性协定）时，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倡议的「独立交

易」原则，在全面性协定中订定有关处理两地关联企业间交易的条文，以

划分双方的税收管辖权。香港作为负责任的税收管辖区，必须履行全面性

协定中的一切条款。因此，我们不能忽视香港企业与内地关联企业在提供

机器及工业装置的交易中可能出现的转让定价问题。  

完 


